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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定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定县政府性债务

偿债准备金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

武政通〔2013〕92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属各部门，省州驻武各单位：

《武定县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已经县

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 6次常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武定县人民政府

2013年 1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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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定县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各金融机构采取积极的信贷政策支持地方

经济发展，规范政府债务的举借、使用、偿还和担保行为，建立

和完善政府性债务偿还长效机制，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，维

护政府信誉，确保政府融资平台充分履行举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

责任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政府性债务是指县政府为重点产业

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从上级转贷借入、向国内银行业金融

机构贷款形成的直接债务或依法提供担保形成的担保债务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（以下简称偿

债准备金）是指经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、通过预算安排等方式

筹措并用于提供政府担保或直接用于偿还政府性债务本金及利

息的专项资金。

第四条 设立偿债准备金专户，由县财政局按照专户管理、

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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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资金筹集

第五条 偿债准备金的筹集和来源

（一）由县财政按年度县级公共财政预算可支配财力的 10%

安排偿债准备金。

（二）由县财政从土地出让总收入中提取 15%作为偿债准备

金。

（三）由县财政在当年县级财政超收收入部分中提取 10%

作为偿债准备金。

（四）偿债准备金的孳息收益。

（五）上级财政部门拨补的贷款项目补助收入。

（六）依法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其他资金。

偿债准备金由县财政局负责于每年 6 月份、12 月份清算划

入偿债准备金专户。

第三章 资金使用

第六条 偿债准备金的使用

（一）偿债准备金用于偿还政府性债务本金及利息或用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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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性举借的政府担保，任何单位、部门或个人不得挪作他用；偿

债准备金不得用于风险性投资。

（二）偿债准备金用于按规定由县本级财政偿还的一般债

务。

（三）偿债准备金用于因自然灾害、国家调控政策变化等不

可抗拒的原因使项目完全丧失还款能力的政府担保性质的专项

债务。

（四）其他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偿还或垫付的政府性债务。

第四章 资金管理

第七条 偿债准备金的管理

（一）偿债准备金按照“集中管理、专项核算、专款专用、

规避风险、严格程序、滚存使用”的原则，由县财政局负责管理。

（二）偿债准备金按照“谁举债、谁偿还”的原则确定偿债责

任主体。

按规定需由县本级财政偿还的政府性债务由举借单位出具

报告，县财政局出具审核意见，报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，县财政

局根据县人民政府研究意见拨付偿债准备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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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县人民政府按照本制度提供政府担保的信贷资金，被

担保的借款单位应当按照信贷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信贷资金，并

依法承担偿还责任。

被担保的借款单位按合同约定的信贷资金期限届满，经县审

计部门和县财政部门审查，借款单位无能力偿还本息的，由借款

单位出具报告，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以偿债准备金履行担保义

务。

（四）县财政局每年须向县人大、县人民政府报送偿债准备

金年度收支决算报告。

第五章 资金监督

第八条 偿债准备金的监督

（一）县财政局对使用偿债准备金或用偿债准备金提供政府

担保的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重点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县财政局建立完善内部调控制度，对偿债准备金的拨

付、使用、追偿等重要经济业务建立审批制度。

（三）县财政局和政府性债务责任主体在使用偿债准备金过

程中，有违反财政法规行为的，按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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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县审计局依法对偿债准备金筹集、管理、使用情况进

行审计监督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九条 偿债准备金财务管理具体规定由县财政局制定。

第十条 本制度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如国家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